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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，例如翻譯、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，這其實
等於承認：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
版權政策，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。諮詢文件的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
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作「戲仿作品」，亦可以解作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
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，很多時豁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
提及「戲仿作品」，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
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。這個個
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分別 。我支持「UGC方案」，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
的世貿「三步檢測」。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，這種言論是強
姦人類智慧的。眾所周知，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，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
的政治生態中，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，並會爲捐獻者說好
話。這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。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，難道沒考慮
過當中利害衝突嗎？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法，而且足足一年，在劍拔弩張
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，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，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「三步檢
測」的言論，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，去支持它站住腳。


